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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下属单位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启东海工）就 JSD6000 项目二次进坞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拟采用国

内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供货商，中标单位和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本招标公告对各潜在投标人发布，符合要求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在本招标公告规定的

时间内将资格预审文件提交到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进行资格预审。

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应当于本招标公告规定的时间或上海振华重工招投标管理中

心另行通知的时间内至指定地点购买标书。

1. 项目编号：ZPMC(QD)-ZB2023-09-138

2. 项目内容： JSD6000 项目二次进坞工程

JSD6000 深水起重铺管船项目船长：215.08m；型宽：49m； 型深：22.4m。因超出油

漆下水后 6个月以内的防腐性能要求，需对全船外板进行翻新，并且由于长兴基地环保要

求，船舶外板及露天甲板的油漆需在坞内完成，并完成推进器轴封更换、EDD7.5 年坞检备

件更换、船底舱底水、海底门等系统修改及护舷木更换工作。项目计划 10 月 23 日驶往船

坞，10 月 25 日视潮水进坞,10 月 26 日-11 月 30 日在坞涂装翻新和推进器轴封更换（期间

需完成一次漂墩，将船底坞墩位置进行涂装翻新，2.2 米高以上坞墩摆放布墩），在坞周

期 35 天，11 月 30 日出坞靠锚地后返航长兴码头。

初步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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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潜在投标人资格预审

3.1 潜在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近 3年内有类似相关成功业绩 3例以上；

（5）近 3 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未如实陈述者，我司有权取消中标资

格及其他处罚措施）；

（6）近 3 年无因违法排放污染物、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等受到环保主管部门处罚

且未整改完成的；（未如实陈述者，我司有权取消中标资格及其他处罚措施）；

（7）近 3 年未发生职业病；（未如实陈述者，我司有权取消中标资格及其他处罚措

施）；

（8）当招标项目涉及国家行政许可要求时，具有相应的行政许可资质；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0）存在行政处罚的单位，根据处罚情况招标小组讨论决定是否通过资格预审。

3.2 资格预审提交材料清单：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年度工商年检已完成）；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

（3）企业情况简介；

（4）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近 3年承担的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提供已完工合同复印件 3例）；

（6）近 3年的财务报表（2020-2022 年）；

（7）近 3 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状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的情况；

（8）近 3 年的环保处置情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受到环保主管部

门处罚的情况；

（9）近 3 年的企业及受控分包商员工的职业健康情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职业病的

情况；

（10）适用时，行政许可资质复印件；

（11）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所有提交的资格预审材料均需加盖潜在投标人公章,所有证书类文件提供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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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须在有效期内。资格预审审查办法采用合格制，凡按照本投标邀请书第三条所要求并

完整提供资格预审材料的申请人经招标工作小组审核后均可通过资格预审。未通过资格预

审的申请人不具有投标资格。

3.3 提交材料时间、地点

报名截止时间: 2023 年 9 月 25 日下午 14 点之前报名及提交预审材料

报名地址：liqi@zpmc.com

联 系 人： 李琦

电话：021-31193275

4. 经资格预审审查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通

知投标人买标书，本次标书工本费免收，资格审查未通过的潜在投标人，资格审查文件

不予退还，不通知资格审查结果。

5.经审查，资格预审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方的，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视情况重新发出招标公告或议标，重新组织招标。

6.潜在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一切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

招标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7.招标人：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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